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
去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1 亿元

“广州严厉打击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推
进消费维权社会共治和源头治理，积极构建全市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丁力介
绍，2020 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立案查处各类侵权假
冒案件 2943 宗，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47 个，查处大案
要案 70 宗，移送公安部门 75 宗，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 2.1 亿元。

丁力透露，目前广州市、区两级均建立了消费者
权益保护暨放心消费创建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依
托 12315 投诉举报平台、12345 政府热线和各级消委
会接受处理消费者举报投诉，广州市市场监管局与广
州互联网法院、行业协会建立起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全市有 832 家消费维权服务站，放心消费共建单
位 4591 家，有 63 家企业进入全国 12315 平台开展在
线消费纠纷解决。 据统计，市场监管职责范围内举报
按时核查率为 95.6%，投诉按时办结率达到 98.2%。

●广州市中院：
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民事案件增长近两倍

发布会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陈冬梅介绍，2020 年全年受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
民事案件 8853 件， 受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一审刑
事案件 178 件。

陈冬梅指出，去年广州法院受理的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类一审刑事案件同比上升 38%，其中，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占全部案件的 1/2，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
的医疗器械罪上升较快，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均有不同幅度的上升。

去年广州法院受理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民事
案件同比增长 198.3%，其中，因预付式消费引发的纠
纷尤为突出。 受新冠疫情影响，企业经营生存受到冲
击，尤其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低，出现关门停
业、卷款失联等情况，教育培训、美容、健身等行业的
预付式消费服务合同履行困难， 大量纠纷诉至法院，
广州法院受理此类案件 4978 件， 占消费者权益民事
案件总数的 56.2%。

●广州市教育局：
严打培训机构与民校合作“掐尖”

广州市教育局宣传与思想政治教育处处长刘琦宝
通报了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工作情况。他表示，市教
育局积极推进校外培训机构联席会议制度和黑白名单
制度落地生效， 在市教育局官网发布了全市校外培训
机构“白名单”。督促各区全面排查、密切关注涉“密考”
相关线索，每天汇总上报，对部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与
个别学校涉嫌违规招生宣传等问题严肃核查， 组织约
谈 8家涉嫌违规培训机构， 并将相关线索移交属地教
育行政部门进行查处，依法依规关停 1家机构。

同时，市教育局搭建了广州市民办学校（含校外
培训机构）网上年检平台，全面推行校外培训机构网
上年检。 大力推广《教育部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服务合
同（示范文本）》，明确各校外培训机构严格执行一次
性收费不能超过三个月的要求。

接下来，广州市教育局将持续开展规范培训机构
办学行为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校外培训机构与民办学
校合作择优选拔新生等做法，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市
场；探索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举措，降低预付费风
险，推动校外培训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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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东消费者投诉 占全国四成多
直播带货、长租公寓 成投诉热点

3 月 15 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记者从广
东省消委会获悉， 2020 年全省消委会系统共
受理消费者投诉 394258 件， 占全国消协总量
40.14%，继 2019 年之后再创历史新高。 全省
各级消委会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约 3.23 亿
元，同比下降 38.82%。

广深两市投诉量占全省九成
数据显示，2020 年服务类投诉 248215 件， 占总投诉量

62.96%，是商品类投诉的 1.8 倍，与 2018 年 1.3 倍、2019 年 1.5 倍
相比，服务类投诉比重逐年增加并拉大差距。

2020 年广东消费投诉仍然高度集中于广州、深圳两市，两地
投诉量共 356562 件，同比增长 7.21%，占全省 90.43%，其中深圳
199037 件，占全省 50.48%，广州 157525 件，占全省 39.95%。 珠三
角其他地市投诉量同步增长， 江门、 佛山和肇庆同比分别上升
215.63%、171.62%和 80.06%，升幅排在全省前列。 珠三角九市消
费投诉量合共 382956 件， 比 2019 年增加 24393 件， 占比
97.13%，数量和比重不断上升。

新型合同纠纷、网游纠纷等成投诉热点
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指出， 从投诉热点来看，2020 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医疗、旅游等相关领域投诉快速增多。 预
付式叠加消费贷、直播带货新问题等新型消费成为投诉热点；新
型合同纠纷、网游纠纷、汽车投诉等传统消费也出现了新问题。

据悉，近几年长租公寓因房屋租赁市场发展而炙手可热，快
速扩张。 因一般租客难以承受一次性缴纳大额租金，消费贷款应
运而生。 2020 年包括蛋壳在内的各长租公寓引发的系列消费问
题备受关注。

传统消费领域中出现的新型合同纠纷同样值得警惕。 据悉，
多地消委会接到关于房屋装修合同变销售代理合同的投诉。 一
些家装企业以低价、优惠诱导消费者签订销售代理合同，将装修
消费变成产品代理，将消费者变成销售代理方，以此逃避法律约
束，变相增加消费者责任和风险；事后又以各种理由要求增加费
用，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 此类投诉，因消费者在证据上处于不
利地位，而成为维权难点。

■2020 年广东省部分地市消委会系统投诉量

■新快报记者 王彤 通讯员 粤消宣

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2020 年 3 月， 湛江市消委会接到消费者徐女
士投诉，称其于 2018 年花 377662 元在湛江购买了
一套商品房，根据合同，开发商应在 2019 年 5 月 30
日前交付房子。 但时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依然没
能交房。 消费者根据合同规定提出赔偿，开发商却
以“疫情不可抗力造成延误，不承担赔偿责任”为由
拒绝。之后，陆续有 70 多位相同经历的消费者也进
行了投诉。

消委会组织调解后， 开发商承认逾期交房事
实，但坚持造成逾期交房的主要原因是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属于不可抗力，不愿承担赔偿。 31 名消费
者不接受以上方案，于是消委会代理消费者向法院
起诉。经过法院审理，消费者胜诉，判决地产商向徐
女士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 51928 元。 消委会又分别
支持其他消费者诉讼， 最终 30 多名消费者合计获
得赔偿 150 多万元。

2019年 5月交房没兑现 开发商称因疫情“不可抗力”1

2020 年“3·15”期间，众多消费者向深圳市消委
会反映，深圳某国际学在疫情期间，大幅上涨学费、
违规收取下一学年学位定金、以未交定金为由取消
学生学位、提供的网课教学质量差、报复性劝退学
生拒不退费等各种问题。

深圳市消委会在与对方沟通无果后，将情况反
映至市教育局，并与教育部门联手，最终促使该校

做出让步，愿意为网课质量差对幼儿园班级相关学
生退还 15%学费，但对其他“单方面取消部分孩子
学位”等问题却拒绝整改。 深圳市消委会一方面支
持部分家长向法院提起诉讼，另一方面将相关证据
移送行政部门立案处理。 11 月 11 日，该案审理终
结，消费者胜诉，法院判令该国际学校双倍返还一
名家长定金。

涨学费、取消学位……深圳某国际学校“真霸王”2

2020 年 9 月， 广东省消委会接到消费者孙先
生夫妇投诉， 称其去年受某养老院接待员诱导，在
未与子女商量情况下， 与养老院签订了为期 12 月
的服务合同，并缴纳 2 万元订金。之后发现，养老院
实际情况与之前承诺完全不符。孙先生要求解除合
同、退还订金。 但养老院称只能在补齐 17.8 万元尾
款后办理转让。无奈之下，孙先生只好先补齐尾款。

而交齐尾款后，养老院却推诿拖延，不予办理转让，
多次联系沟通后，也才勉强同意退还 70%费用。

消委会介入后，养老院仍以各种理由坚持不能
全额退费。 经一个月努力，养老院终于同意仅扣除
6 千余元违约金，其他款项全部退还消费者。 同样
遭遇的还有其他几位老人，最终消委会共为他们追
回养老钱 60 余万元。

养老服务“货不对板” 退款居然要先补尾款３

2020 年 6 月， 云浮市云安区消费者权益保障
中心（消委会）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其购买某楼盘商
品房， 在房屋交付时被地产商收取了 2800 元燃气
报装费。 消委会核查，发现该地产商以“燃气报装
费”共向 192 户合计收取了 53.76 万元。

消委会研究认为，“燃气报装费”属于政府已明

令取消的收费项目，地产商行为已涉嫌违反价格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消委会采取“诉转案”（将消费投
诉转为行政立案）方式为消费者维权，遂联系云浮
市云安区市场监管局共同进行调查处理。 最终，区
市场监管局依法对违法单位进行了处罚并责令退
还多收消费者的费用合计 53.76 万元。

“燃气报装费”早已取消 云浮一地产商还收了 50多万4

2020 年 10 月，广州市消委会接到云南消费者赵先生投诉，称其
购买广州某科技公司生产的无人机用于农业生产，在一次植保作业
中一架无人机坠机损坏，经厂家技术鉴定，结果为硬件问题。 产品还
在保修期，代理商却不同意给予维修；联系广州厂家维修，却被要求
支付 8000 多元维修费，消费者发起投诉。

广州市消委会向企业提出，如因拖延处理影响农民生产、导致
发生其他损失，企业还要承担更多赔偿。 最终厂家同意免费保修，仅
用一周时间就为赵先生修好了无人机。

农业无人机出现硬件问题 厂家却不想保修5

2020 年 5 月，惠州市消委会接到消费者吴女士投诉，称受邀参
加惠城区某美容院免费艾灸活动，因店内员工操作不当造成其背部
烫伤，近一年时间过去伤口仍痛痒。 消费者多次与美容院反映和交
涉，无果。

惠州市消委会初步调查认为，该案需专业知识支持，遂邀请惠州市
美容化妆品行业协会参与调解。 美协秘书长带领消费者到市皮肤科医
院诊断治疗，分析确定消费者伤情及双方责任。 最终纠纷双方达成一致
意见，商定由美容院补偿消费者 2000 元,另外美协会员单位免费资助
1000 元美容护理卡。

做艾灸被烫伤美容院拒担责 专业鉴伤后获赔6

2020 年 9 月，佛山市消委会接到消费者乔女士投诉，称其
在某淘宝店定制翡翠手镯，交易金额 1.5 万元，但收货后发现
货不对板且质量相差甚远。 与商家多次沟通无效，商家还玩起
了“失联”。

消委会开展调查后联系不上经营者，于是向淘宝平台发函了解
涉案商家注册资料及经营状态，同时咨询当地珠宝玉器协会专家意
见。 12 月 4 日，消委会组织召开现场调解会。 经全力协调，经营者当
场承诺返还消费者 7500 元， 手镯由消费者保留， 但事后又态度反
复，推翻承诺。 消委会工作人员采取多种手段，最终迫使经营者履行
了承诺。

1.5万元网购翡翠货不对板 商家玩“失联”7

2020年 8月，肇庆市德庆县消
委会接到德庆县人民法院转来一
宗药品消费纠纷诉前案件。 消费者
智先生在德庆县某药店支付 580
元购买药品强力宝，服用后产生较
强不良反应，怀疑有非法添加。

行政部门调查涉诉药品非法
添加问题属实，依法作出处理。 消
费者就此向德庆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涉诉药店进行赔偿。 法院经
审核认为该案可用“诉调对接”
（司法诉讼与消委会调解对接），
转由德庆县消委会调解。 消委会
组织线上视频调解，最终涉诉药
店同意依法给予消费者十倍赔
偿（5800 元）， 并退还相应货款
（580 元）。

省消委会法律委员会专家陈

联书指出，“诉调对接” 是一种多
元纠纷解决机制， 即通过人民调
解、 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有机
结合， 使司法审判与社会力量优
势互补，形成合力，促使消费纠纷
以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途径得
到解决。 据悉，广东在全国较早建
立“诉调对接”机制，有效提升了
消费维权工作共建共治。

580元买药品强力宝 因有非法添加获十倍赔偿8

2019 年年底， 江门恩平市多
名消费者在一家回转寿司店就餐
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腹泻、呕吐等
问题， 个别严重的消费者需住院
治疗。 当地食安办、市场监管、公
安、 卫生健康等职能部门迅速介

入调查处理， 市场监管部门对该
店食材进行抽检， 并责令该店停
业整顿。

2020 年初， 江门恩平市消委
会先后收到 25 宗关于该次事件
的消费投诉。 针对此次食品群体

性消费投诉案情重大、涉及面广，
消委会人员对消费者情况逐一进
行摸底，安排消费者与商家进行一
对一、面对面协商。 最终，25 宗投
诉很快得以调解成功，36 名消费
者共获得经济赔偿 49642.36 元。

就餐后多人腹泻呕吐 寿司店赔偿 4.9万元9

2019 年 12 年底，汕尾市民何
先生花 39.29 万元在广州某汽车
品牌 4s 店购买了一辆 SUV 轿车。
行驶三个月后（2020 年 3 月份），
刚做完首次保养就出现故障，在
汕尾同品牌 4s 店多次维修依旧

无法解决问题。 由于车辆修理时
间已累计超过 35 天，根据“三包”
规定，何先生提出退换车的要求，
而厂家、销售方、维修方却相互推
卸责任。

2020 年 4 月底， 何先生到汕

尾市消委会投诉求助。 汕尾市消
委会前往当地调查， 并说服维修
店出具完整的汽车维修报告，为
纠纷解决提供了关键佐证。 在广
州消委会协助下， 最终销售方同
意退车退款。

汕尾市民广州买车 故障后想退换太艰难10

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3·15”专场新闻发布会

预付式消费纠纷依然突出

■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3 月 15 日，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守
护安全 畅通消费”专场新闻发布会，邀请多部门有关负责人围绕“守
护安全 畅通消费”主题，通报 2020 年全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情况。

■VCG 图

■投诉性质比例图


